
豫财农〔2010〕141号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2010年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
竞争立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各有关县（市）财政局、水利（水务）局：

现将《河南省2010年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

附件：河南省2010年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实施方案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河南省2010年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

竞争立项工作实施方案

近几年来，为解决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长期以来存在的“投入少、项目散、成效差”的问题，中央不断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步伐，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年中央大幅度增加了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规模，在继续支持第一批重点县的基础上，新增一批重点县建设，同时安排部分资金用于专项县建设。为规范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管理，提高小农水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竞争立项暂行办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竞争立项工作以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中央和省级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资金为引导，以竞争立项选择项目县为手段，建立项目县建设统一规划、突出重点、集中投入、强化整合、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择优扶持的遴选机制，促进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和管护水平的全面提升，实现我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式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竞争立项工作要体现竞争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真正实现全过程规范运作。
（二）分级负责，共同把关原则。竞争立项工作实行分级负责、财政、水利部门共同把关的机制。市级财政、水利部门共同负责遴选参加全省竞争立项的县（市、区），省级财政、水利部门共同负责遴选上报中央的项目县。
（三）资格审查与综合评审相结合的原则。项目县的选择由省财政厅、水利厅统筹评审工作，在资格审查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综合评审。对符合要求的县（市、区）择优选择。
三、方法步骤

（一）发布公告

省财政厅、水利厅面向全省发布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公告，公布重点县和专项县竞争立项条件。
（二）下达指标

省财政厅、水利厅按照中央下发的2010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项目立项指南和分配我省的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名额与资金额度，根据《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和《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采用因素法（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绩效因素）按照1：1.2的比例分别测算分配各省辖市重点县和专项县竞争立项指标（含参加省竞争立项的财政直管县指标）并下达我省的《项目指南》。
分配各省辖市的重点县指标按2009年和2010年两年中央分配我省的重点县个数统一测算。

（三）组织推荐
各省辖市按照《项目指南》的要求首先在本市范围内对具备竞争立项条件的县（市、区）分别进行遴选（方式自定），确定上报参与竞争的重点县和专项县并在省辖市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照省下达的申报指标推荐到省财政厅、水利厅参与竞争立项。
各省辖市上报参与2010年竞争立项的专项县不得与2009年确定的第一批和2010年申报的第二批重点县交叉重复，同时原则上不得与2009年的专项县重复。
（以上工作在20天左右完成）
（四）资格审查

省财政厅、水利厅根据《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和《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竞争立项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组成由财政、水利、审计、监察等部门人员参加的资格审查组，对各省辖市推荐参与竞争立项的县（市、区）报送的相关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可参与竞争。
（五）综合评审

1、封闭评审

省财政厅、水利厅按照《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竞争立项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抽取七人组成专家评审组，分别对参与重点县和专项县竞争的县（市、区）申报资料进行封闭评审。对于重点县，专家评审组成员按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方案（编写提纲）》和《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对申报县（市、区）编制的三年建设方案等进行评审，确定申报资料得分；对于专项县，按照《项目指南》的要求对申报县的《标准文本》和《实施方案》进行评审确定得分。
2、现场陈述

省财政厅、水利厅统一组织安排现场陈述工作。参与重点县竞争立项的县（市、区）由一名政府主要领导对参与竞争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情况进行现场陈述，主要内容包括县情县况、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项目建设内容、资金投入及整合情况、完成的主要目标任务、群众参与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等。专家评审组成员和省财政厅、水利厅组织的相关人员对陈述情况分别打分。
省财政厅、水利厅依据《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和《河南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资金绩效考评实施细则》细化申报材料评审和现场陈述打分标准。

省财政厅、水利厅根据资料评审得分和现场陈述得分按照权重法进行综合计分，按得分高低排列名次。
现场陈述阶段，省财政厅、水利厅将邀请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河南日报等新闻媒体参加。

（以上工作在15天左右完成）
（六）公示结果
初选重点县和专项县名单报经省政府同意后在省级媒体或省财政厅、水利厅网站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时间安排
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从收到中央分配我省项目县名单和资金额度后开始，一个半月时间完成。

五、组织领导

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是我省为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规范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提高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建立项目县建设择优扶持机制而开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抓好落实，确保竞争立项工作顺利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做好我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成立“河南省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小组”，省水利厅厅长任组长，省财政厅、水利厅主管厅长任副组长，省财政厅农业处、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等相关处室为成员，主要负责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的组织、评审及协调等工作。同时成立由省财政厅、水利厅纪检组监察室人员参加的监督小组，负责小农水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的监督管理。
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在省财政厅、水利厅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各省辖市和申报县（市、区）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中央小农水项目县建设工作精神和省级财政、水利部门的统一部署，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协调机制，把各项申报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二）严肃各项纪律。资格审查组和专家评审组等相关人员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认真执行各项工作纪律，自觉增强纪律观念，严格按规定、按要求和标准进行审查评审。监督小组要加强监督管理，防止和杜绝各种违法违纪现象。各申报县（市、区）也要遵守有关规定和程序，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三）做好信息交流与宣传工作。省、市、县财政、水利部门要通过各种渠道，多形式、多角度交流和宣传小农水项目县竞争立项工作，扩大小农水项目县建设的影响力。各地要及时向省财政厅、水利厅报送相关信息，形成宣传交流竞争立项工作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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